
   

 

 

 

 

 

 

 

 

 

 

 

 

 

    

  

  

【教務處】 

1. 113/10/2（三）中午12時15分在敦樸樓展演廳召開教師午會，當天下午週三進修是學年會議。 

2. 113學年度公開授課請在113/9/30（一）前登入「精進教學網」（tten.tp.edu.tw）完成公開觀課開課，

請至少邀請兩位教師同仁觀課。 

 

＜教學組＞ 

1. 113學年度魔術方塊校內競賽報名自即日起至113/10/1（二）中午12時止。比賽時間分為二階段：資

格賽(視報名人數辦理)及正式比賽，建議能在二分鐘內完成六面者再報名。報名方式：登入臺北酷

課雲（cooc.tp.edu.tw，以學生單一身分驗證帳號登入）─報名系統─校內競賽─報名，或至教務處填

寫紙本報名表。 

2. 113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作品校內評選徵件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已公告在全球資訊網上，10/14（一） 

前各班收件，請老師鼓勵學生踴躍參加。請低年級老師及中高年級美勞老師於 10/18（五）前完成

初審後將名冊及作品交到教務處，報名表數量不足可到教務處領取。各班報名表及作品袋已放置

於聯絡箱內，麻煩派學生領取。本週同步進行美術比賽未獲選作品退件，低年級由教學組協助退件

至班級，中高年級由學生至教務處辦理退件，請中高老師協助告知學生。退件時間如下：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退件 

時間 

星期二 

10：15~10:30 

星期三 

10：15~10:30 

星期四 

10：15~10:30 

星期五 

10：15~10:30 

＊美術比賽退件作品可併入兒童美術創作展作品。 

3. 小叮嚀：老師們若參加校外研習，請將研習報名表交至承辦單位，由承辦單位協助薦派；週三群組

研習則無須列印本，教學組直接薦派。謝謝！ 

4. 各位老師若請假，麻煩最晚前一天下午18時前聯繫代課老師上課需要的資訊。 

5. 113/10/8（二）上午8時25分起至11時10分止為五年級基本學力檢測（第四節作文與英語口說抽測部

分學生），當天由五年級導師及任課教師監試，監試班級為原任教班級的下一個班級（+1班，例如：

原任教班級12班，監試班級為13班；原任教班級13班，監試班級為1班）。 

 

 ＜設備組＞ 

1. 第121期敦化兒童校刊徵件，本次校刊主題為「校園」，麻煩老師宣導並鼓勵學生自由投稿封面徵件

（高年級）、漫畫及校園花絮，漫畫主題請請聚焦於校園自訂題材，校園花絮也請自訂主題，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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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優秀作文歡迎投稿，所有作品請於 10/16（三）前繳交給學年編輯老師；另請各處室組長將大

事記、榮譽榜及照片電子檔備齊（學務處有模範生照片及名冊），於11/15（五）前存放在電腦Y槽

行政檔案分享/教務處/設備組/121 期敦化兒童校刊資料夾內，非常感謝！ 

2. 113學年度校內科展報名10/31（四）截止，11/10（日）前繳交作品說明書，請自然老師鼓勵四～六

年級各班學生參與，請每班至少參加1件。 

3. 發下 113 學年度一至四年級朗讀比賽辦法，請各班 11/19 前繳交報名表。 

 

＜註冊組＞ 

1. 本學期期中評量命題袋已發給命題老師，完成命題後由學年／班群／領域教師先行審題並簽名，

請務必於截止日期 10/17（四）下午 4 時前送回教務處，俾利進行複審題、校對及試題印製；另如

須延長考試時間，請註明於「教師命題自我檢核表」中；試卷一旦付印將不受理修改重印，請老師

於交卷前再次審閱，謝謝！ 

2.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開始，請欲申請之學生家長至校

網詳閱辦法，並於 10/31（四）前將相關文件上傳至申請網站，10/24（四）下午 4 時前繳交「申請

書」 及「家長需求表」至註冊組，謝謝！ 

 

＜資訊組＞ 

1. 校舍搬遷大致底定，老師如果使用上有任何大小問題，請上維修系統報修，這樣才不會有遺漏的問

題，謝謝老師的配合。 

2. 另電腦因為曾經使用人數過多，而造成硬碟容量不足的現象（列印不正常、電子書無法執行或執行

速度緩慢等），請老師也記得上網報修，系管師會依分配區域盡快到場處理，謝謝。 

3. 提醒老師，電子白板或觸控大屏四周黑色膠條需清除灰塵或粉筆灰等，以免影響觸控功能。請使用

乾淨的乾布清除螢幕上的灰塵或汙垢，謝謝。 

 

【學務處】 

＜生教組＞ 

1. 學校建議學生上午 7 時 30 分至 7 時 50 分入校。開放校門為東校門（敦化北路 2 號），請勿太早到

學校，以免無人守護。 

2. 為了讓學校周邊交通更為順暢，敬請家長接送孩童時，能夠配合以下事項： 

(1) 請各位開車家長在小朋友下車前，提早準備小朋友的書包及隨身物品，勿併排停車，車子靠邊

停穩後，請小朋友小心後方來車並盡速下車，請家長在小朋友下車後請盡速駛離。並請各位家

長遵從導護志工、學校保全及義交的指揮。 

(2) 請開車接送小朋友的家長，若是由北往南行駛時，請在南京東路與敦化北路 4 巷前讓小朋友下

車步行到校，若在前述位置沒有讓小朋友下車，也可以行經校門口後，右轉至八德路二段---靠

近學校南門，有一個避車彎可供小朋友下車（小心後方來車並盡速下車，小孩下車後請盡速駛

離）。 

(3) 請家長盡量讓孩子自行走入校門，勿陪同下車、切記不要在車道上讓小朋友或陪同小朋友下

車! 除可加速車流、也可減少車輛堵塞。 

3. 在 9 月底前，有上安親班的同學均在風雨操場集合，但是若家長與安親班有聯繫好要在校門口接

送，也是可以（請家長與導師溝通好）。 

4. 由於校舍在拆除，壓縮了每個學生的活動空間，一定會造成更多的碰撞及摩擦，請各位老師協助宣

導小朋友下課時間至空曠地點玩耍。所有走廊請勿奔跑、禁止在走廊及穿堂玩任球類運動，以免造

成推擠碰撞受傷。生教組會請糾察隊在下課期間在校園巡邏勸阻奔跑的小朋友，經勸阻不聽者，會



請糾察隊開—學生不當行為勸導單。 

5. 最近詐騙猖獗，請家長及師生透過查詢「臺北酷課雲 /多元教育專區 /反詐騙影片宣導」

（ https://sites.google.com /view/taipei6444 ）、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165 全 民 防 騙 網 」 

（https://165.npa.gov.tw/#/）、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https://cib.npa.gov.tw/ch/index）

或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宣導 LINE 好友得知最新詐騙手法，以避免成為詐騙受害者。 

6. 學生服裝規定如下：週三為全校便服日，著班服之班級，請依規定佩戴名牌。學生名牌破損或是遺

失，請至生教組訂購。制服及運動服固定販賣日為每週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入校購買，地點於

至忠樓地下一樓桌球教室。 

7. 家長可於【酷課 APP】替學生請假，導師請於校務系統或是酷課 APP 核可學生假單，無須再列印紙

本（唯…請假達六日(含)依然需要紙本假單）。相關連結公布於敦化小全球資訊網首頁。 

8. 臺北市自 107 學年度起配發全市各公立國民小學學童防身警報器，請各班老師指導學生試拉警報

器檢測能否發出聲響，並將警報器配掛於書包上；如有遺失或壞掉，請至學務處生教組購買，175

元∕個，請自備零錢不找零。另請各班導師於每週五前完成防身警報器每週檢核表單填報，配合教

育局落實檢核學生配戴率，班級每學期平均配戴率達標，從優敘獎。  

表單連結如下：https://forms.gle/vD6Tb4V2NabsGawW8。 

另防身警報器新網站（https://per-alarm.tp.edu.tw/）宣導學生安全教育及推動防身警報器佩戴。 

9. 依據本校 113 學年度導護工作實施計畫，週三為值勤起始日，止於隔週二放學時間。第 6 週為 10/02

（三）、第 7 週為 10/09（三）、第 8 週為 10/16(三)。請各崗老師依導護工作細則值勤，每日填寫導

護日誌，並煩請於週二放學值勤完畢後勞駕至學務處生教組交回導護日誌及簽導護輪值表。下一

梯次週三開始值勤之導護交接手冊，請於週二午休至學務處生教組領取，感謝老師配合。 

組 別 日期 
一號崗 

東門南 

二號崗 

東門北 

三號崗 

201 教室 

四號崗 

圖書館 

五號崗 

北門 

6 10/02~10/08 魏珍 陳怡君 P 陳妍蓁 陳美宏 賴玄耀 

7 10/09~10/15 林青蓉 王瑞馨 蘇亭瑄 高雅俐 李淑瓊 

8 10/16~10/22 張恆蔚 陳怡君 黃怡萍 洪美鳳 戴秀雯 

因為現在只有東門可以進出校園，所以沒有路隊旗，若是有學生跟導護老師問好或是說再見，請

導護老師們給這些可愛的小朋友們一張旋風卡獎勵。 

 

 ＜訓育組＞ 

1. 本學期模範生選拔辦法與表揚卡已於 9/24（二）放在各班級櫃，請各班於 10/11(五)前選出貴班模

範生，並將名單送交學務處、表揚卡與 2 吋證件照於 10/18（五）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感謝各位

老師的協助！學生英文姓名請以護照上英文拼字為主，或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mp?mp=1 【護照】【護照外文姓名拼音參考】【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輸

入姓名即可查詢。 

2. 下週校外教學班級 

113/09/30（一） 1150 敦小校門口/自行前往 411,412 文山劇場 1550 

113/10/03（四） 1225 敦小校門口/遊覽車 410 文山劇場 1525 

 

＜體育組＞ 

1. 本週及下次游泳課程，請導師及授課教師提醒學生攜帶泳具，準時至東大門廣場集合。 

日 期 節 次 實施班級 集合時間 課程開始 離池時間 

10/1(二) 3-4 602 511 402 10：20 10:30 11：40 

http://www.boca.gov.tw/mp?mp=1


5-6 603 510 403 13：10 13:20 14：30 

10/3(四) 
3-4 604 509 404 10：20 10:30 11：40 

5-6 605 508 405 13：10 13:20 14：30 

10/15(二) 
3-4 606 507 406 10：20 10:30 11：40 

5-6 607 506 407 13：10 13:20 14：30 

10/17(四) 
3-4 608 505 408 10：20 10:30 11：40 

5-6 609 504 409 13：10 13:20 14：30 

 

2. 體育賽事資訊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園公告＞競賽活動公告區，歡迎瀏覽查閱。 

 

＜衛生組＞ 

1. 113 年公費流感及新冠疫苗將於 10/1（二）同步開打，為提升校園群體免疫力，請公費及非公費教

職員工配合於校園集中設站接種場次接種。 

2. 非公費教職員工補接種事宜：倘校園設站當日因故無法配合接種，有意願補接種的教職員請向衛

生組報名，名單送局後台北市衛生局將另案發放「113 年度臺北市政府流感疫苗接種通知單」，請

攜帶通知單、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教職員工證）及健保卡，於 113/12/15（三）前於指定地點

完成流感疫苗接種。 

3. 非公費教職員工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接種流感疫苗，可與「新冠疫苗」同時接種或分開不同

時間接種。 

 

 

＜健康中心＞ 

1. 下週健康中心有工程施工，進入健康中心請攜帶口罩，請學生非必要下減少出入。 

2. 下週即將開放流感施打意願調查填寫，相關注意事項會擇期公告至各班。教職員工施打意願填寫

及注意事項亦會同步公告在 TEAMS 上。 

 

【總務處】 

1. 本校現正進行校舍改建工程及修建工程，請導師協助宣導學生經過工區圍籬時，務必輕步緩行，維

護自身安全。 

2. 請導師協助宣導節電節水觀念，使用水龍頭完畢務必關緊開關，離開教室請關閉電燈、冷氣，避免

資源浪費。 



3. 本學年度遊覽車仍採預約訂車模式，請老師提早申請校外教學時程，以利總務處辦理後續作業。 

4. 健康中心、圖書館及警衛室工程（預計 10 月完工）。 

5. 本校自 113 學年度起，地下停車場汽車收取停車使用費每學期 1440 元，機車免費，停車感應器押

金 1000 元及停車費用自薪資帳戶扣除，本校教職員工如有停車需求，請洽總務主任。（預計從 11

月薪資帳戶扣除） 

6. 近期辦理敦樸樓窗簾招標，如欲廠商入班量測窗簾尺寸，請老師協助並配合，感謝。（廠商須持有

總務處發給之投標廠商勘驗單） 

 

【輔導室】 

＜資料組＞ 

1. 有關臺北市 113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指定曲、賽程（秩序冊）暨團體項目領隊會議時間及地點

表 」 公 告 ， 請 本 校 團 體 及 個 人 參 賽 者 務 必 至 臺 北 市 五 項 藝 術 比 賽 網 站

https://www.tpcityart.tp.edu.tw/最新消息公告區參閱。 

2. 活動推廣：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舉辦「【臺北親子】113 年從新開始幸福起飛親子成長營」，

歡迎本校家長及學生踴躍參與。 

(1) 辦理時間：第一、二天 10 月 19-20 日（六日）/大理國小一樓視聽教室， 

          第三天 11/17 戶外教學：新竹大自然文化世界、乙未保台紀念公園、 

     法鼓山農禪寺（遊覽車前往，集合地點細節於 10/20 下課前公布及用 EMAIL 通     

     知）。 

(2) 報到、活動時間：上午 9：30 開始報到，16：00 下課。 

(3) 活動地點：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小一樓視聽教室。 

(4) 活動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89 號。 

(5) 活動對象：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中低、低收家長及子女與一般民眾。（招收名額：50  

位。） 

(6)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金需請先繳交保證金！（保證金：一個家庭繳交保證金 500 元，11/17 

     當天退還。報名後無故缺席者，恕不退還保證金。） 

(7)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14 日（一）止，以保證金繳費先後順序，額滿為止。（以 

     弱勢家庭優先錄取） 

(8) 報名方式：請至本會網站 www.chinesenpo.org.tw→活動專區→『親子專區』→『113 年從新 

開始幸福起飛親子成長營』進行線上報名。 

(9) 如有未盡事項，請洽本會電話：04-2481-1717/翁秘書。 

    

＜輔導組＞ 

1. 感謝各班踴躍參與教師節敬師活動，活動單將輪流展示於輔導室前走廊，歡迎全校師生前來欣賞。 

2. 一年級注音符號補救教學名單，請各班導師於 10/4（五）下班前提出，再將彙整表擲回輔導組，

謝謝。 

3. 輔導組研習活動：為推廣兒少心理健康之重要性，志玲姐姐慈善基金會結合心理諮商師之專業與

連結各方資源以建構旨揭課程，欲參加者請 teams 輔導組報名。（有研習時數） 

研習名稱：心玲守護計畫─兒少心理健康維護課程。 

對象：本校教師。 

時間：10/2（三）、10/16（三）、11/13（三）、11/27（三） 下午 1 時 30 分至 2 時 30 分。 

地點：音樂廳（預計）。 

課程主題：第一節─情緒的認識與調節、第二節─培養客觀的自我認知、 

第三節─人際交往與溝通、第四節─尋找理想與設定目標。 

 

https://www.tpcityart.tp.edu.tw/
http://www.chinesenpo.org.tw/


 

＜特教組＞ 

1. 113 學年上學期身心障礙在校學生鑑定安置校內收件期限為 10/7（一），申請資格為學生在學業、

社會、人際或生活適應上有嚴重困難，經一學期以上輔導（依循「國小普通班適應欠佳學生--轉介

特教鑑定前介入輔導流程須知」）後仍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者；若各班有符合資格的學

生，請導師提出申請。（因鑑定個案量已暴增，請老師們審慎評估學生需求，若有疑慮歡迎與特教

組討論） 

2. 114 學年度資優生鑑定實施計畫已公告於敦小全球資訊網，謝謝二年級老師協助張貼資訊。資優鑑

定採網路報名，學生之家長需於 10/15（二）前上網填寫資料並自行列印相關表件，報名表件學生及

家長簽名後繳交給導師或輔導室特教組。 

※ 代資優中心轉達資優鑑定安置注意事項： 

(1) 資優鑑定安置系統，請家長用「單一簽入」而非「親子綁定」。 

(2) 如「單一簽入」忘記密碼，可請貴校資訊組重設。 

(3) 特殊身分者(如雙重需求、具原民身分、新住民子女等)請上傳證明文件。 

3. 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報名將於 12 月開始，相關訊息已公告於敦小全球

資訊網，歡迎老師們將訊息轉知給任何有可能需要的學前教師或家長。 

4. 10/4（五）中午 12 時 35 分於怡心軒召開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若有提案歡迎向特教組提出，請委

員們準時與會。謝謝老師。 

 

【人事室】 

    人事室宣導事項： 

宣導事項 說明 備註 

公告本校 113 學

年度教評會及教

師成績考核會委

員名單 

名單業已公告於本校教職員入口網，請自行上網參閱。  

出國及赴陸須知 一、依「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第七點、

教師於寒暑假外之學期間，如因公、特殊事由或重病出國

就醫等原因請假出國，得由學校審酌無影響教學及校務推

展後，核准給假。前項特殊事由，由學校在維護學生受教

權及兼顧教師請假權益，衡酌個案事實情形認定。 

二、兼任行政職教師無論是否寒暑假上班期間出國皆須報

准；專任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因個人事由出國，除返校服

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

外，無須報准。               

三、非寒暑假期間全校教職員仍請配合填寫出國請示單。 

四、教職員工欲赴大陸地區者，請改填「員工赴大陸地區申

請表」。於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應填具「赴陸人員返臺

通報表」。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6月8日北市教人

字第 1123048446號辦

理 

赴陸風險宣導 一、 邇來監察院關注國人赴陸頻遭騷擾刁難，大陸委員會特提供以下「國人赴陸風險

實際案例」以及「對有需要前往大陸的國人幾點提醒與建議懶人包」，提醒同仁

審慎評估赴陸風險，確保自身安全。 

 

二、 「國人赴陸風險實際案例」之 1、2： 



 
 

 
 

 

 

 

 



三、 「對有需要前往大陸的國人幾點提醒與建議懶人包」： 

 
兼職相關法規宣

導 

依人事處來函所示，邇來仍有職員觸犯服務法不得經營商業

及兼職情形，為免同仁因未諳法令而觸法，請掃下方 QRcode

了解相關規定。如有疑問請洽本校人事室。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修正規定：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國立各級學校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相關 Q＆A：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相關解釋彙整表： 

 

 



必修教育訓練時

數 

請教師於 113 年 9 月 30 日前上性別平等課程時數 3 小時，

其中 1 小時應為性騷擾課程。 

e 等公務園：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臺北 e 大：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record/index.php 

 

 

「基北北桃我的

減碳存摺全民運

動」歡迎同仁踴躍

參加 

一、 依據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及行政院 104 年 2 月 4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40024361 號函、公務人員激勵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 

二、 臺北市政府為推廣減碳觀念,鼓勵員工優先使用綠運輸及

節省住居所水、電能源,落實達成臺北市 2030 年減碳

40%及綠運輸市占率達 70%之目標。 

三、 參加對象為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現職員工。 

四、 活動期間:113 年 4/8 至 12/31。 

五、 參加方式： 

(一) 活動資格：請下載「悠遊付 Easy Wallet」app，加入

會員，並完成活動登錄（悠遊付 app 首頁→「我的

減碳存摺」進入→點選「活動登錄」完成登錄）。 

(二) 活動減碳量計算範圍：限基北北桃都會通運範圍。 

(三) 如何累積減碳量： 

1. 悠遊付會員使用本人記名悠遊卡搭乘基北北桃都

會通定期票適用之運具。 

2. 活動期間內使用不同張悠遊付會員本人之記名悠

遊卡，減碳量會依同一身分字號進行歸戶計算。 

3. 減碳量計算公式，根據所搭乘大眾運具與距離進

行以下計算： 

(1) 搭乘大眾運具碳排放量=距離×該運具之碳排放係

數 YouBike 之減碳量則是每次租借以 1.709 公里

計算，同站借還須超過 5 分鐘(不含)以上，跨站

借還 5 分鐘(含)內仍計入，請確實完成借還車流

程(扣款成功)，方計入該次減碳量。 

六、 抽獎方式： 

(一) 月月抽：減碳量大於 1kg 即可抽。 

(二) 滿額抽：＞15kg 抽檢碳高手獎 

        ＞30kg 抽檢碳達人獎 

(三) 週五加碼抽：每週五綠色減碳日，每周五均搭乘基

北北桃都會通運具，即可抽。 

(四) 減碳英雄榜：每月前 100 名即可獲得 1 顆英雄標

章，累滿 9 顆減碳標章，可兌換精美小禮。 

七、其他詳情請至悠遊付 app 內相關活動頁面詳閱。 

若於線上簽署「個資告

知事項同意書」之員工

資料，可增加本校員工

「參與率」及「累計交

通減碳量」，人事處於

114年1月將進行排名，

列為全府各機關前10

名者將安排公開表揚，

並發給禮品(券)，或其

他獎勵。 

因公出國須知 一、 所稱因公係指給予公假或動支臺北市政府經費者，均包

括之。 

二、 因公出國案件依規定均應「事先」報局核定或經教育局

簽陳市長核定，如有臨時因公出國案件，請確依教育局

113 年 7 月 12 日北市教秘字第 1133076868 號函規定，於

出國前 2 個月報局核辦。 

三、 請各位同仁務必依正確程序辦理因公出國：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record/index.php


(一)計畫書應依最新格式繕寫，計畫書表頭應確依出國案

件性質填入「年度計畫」、「變更計畫」或「新增臨時計

畫」，並確實填寫經費來源。 

(二)赴大陸地區者應至人事室填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三)因公出國案檢附資料除計畫書及檢查表外，如運用其

他政府預算經費者須檢附該政府補助款之核定公文；如運

用民間贊助款（含民間捐款）為財源，則須提供相關佐證

資料。 

(四)如屬運用民間贊助款（含對方落地接待）為財源支應

者，尚需填列「風險預警自檢表」。 

(五)應審慎查填相關表件，確認出國計畫書、檢查表經費

來源是否確實填寫或勾選，並檢視與其他表件有無不一致

情形。 

(六)出國人員應注意函報時程，避免發生出國前未完成核

定情形。 

(七)出國人員請於返國後 15 日內至 google 表單填報經費

執行情形。 

 
有關「振興花蓮觀

光產業計畫」及

「放寬公務人員

國民旅遊卡休假

補助費措施規定」 

一、 為振興花蓮縣觀光，有效活絡地方經濟，自 113 年 5 月 2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放寬公務人員於上開期間內

持國民旅遊卡（以下簡稱國旅卡）至該縣合格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且符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

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相關規定者，不限行業別均得列

為觀光旅遊額度，並於本（113）年度國旅卡休假補助總

額內實施加倍補助；學年制人員於旨揭期間內符合規定

之消費，得於各該學年度之補助總額內實施加倍補助。 

二、 據「振興花蓮觀光產業計畫」所示，觀光署推出自由行

住宿優惠，入住花蓮及臺東（限平日）合法旅宿每房每 

晚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0 元；交通補貼部分提供宜花東路

線台灣好行免費搭乘、台灣觀巴 2 折優惠以及 Taiwan 

PASS 台鐵版 2 人同行 1 人免費等多項振興優惠措施，歡

迎同仁多加利用。 

 

依據觀光署113年9月

11 日 觀 業 字 第

1133002542號函辦理。 



 

 
 

 


